附件5：
[bookmark: _GoBack]XX单位同意调动证明

兹证明XX省XX市XX县XX单位干部XXX，男/女，身份证号码为：XXXXXXXXXXXXXXXX,XXXX学历、XX学位，系我单位XX科室（股室）的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（X级职员），于XXXX年XX月通过公开招考方式进入干部队伍，已通过试用期满考核并届满最低服务期限。经研究，同意该同志参加永胜县发展和改革局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报名、审查、综合测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办理调动手续等程序，如其通过永胜县发展和改革局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相关程序，我单位同意配合办理相关手续，支持其本人回乡工作。
特此证明

工作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
组织或人社部门（公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 

